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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交财〔2020〕32 号 

 

    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及有关单位： 

《西安交通大学 2021 年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工作方案》已

经 2020年 11 月 5 日学校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印发，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西安交通大学 

2020 年 12 月 24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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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推进学校内部控制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提高内部治理水

平，防控经济活动风险，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

行）》《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教财厅

〔2016〕2 号）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

《西安交通大学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西交校发〔2014〕19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持续贯彻落实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《教育

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（试行）》《西安交通大学内部

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精神，进一步做好学校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

工作。 

（一）注重系统性 

认真分析当前学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，按照国家

和学校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内部管理实际，持续完善学校内部控

制制度体系，实现对经济活动，特别是重要经济活动和经济活动

重大风险的全面控制。 

（二）注重有效性 

机构、岗位设置和权责分配应当科学合理，业务流程明晰，

并符合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，确保不同部门、岗位之间权责分明，

有利于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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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注重时效性 

学校内部控制制度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、单位经济活动的

变化和管理要求的变化及时修订和完善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建立完善适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并组织实施。

具体包括： 

（一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

督促相关部门认真执行。 

（二）梳理学校各类经济活动业务流程，明确业务环节内容，

并依此细化各环节的部门和岗位设置、明确范围和分工。 

（三）分析经济活动风险，确定各项业务的具体风险点，制

定风险应对策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学校内部控制梳理整改工作 

各单位具体结合《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

（试行）》要求和学校内部控制评价提出的问题，按照工作分工，

全面梳理业务流程、分析经济活动风险，针对薄弱环节，制定整

改工作计划，并按照计划逐步推进本单位分管业务的内部控制工

作。 

（二）完善学校配套管理制度 

结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当前学校管理需求，建立健全管理

制度。各单位应当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、单位经济活动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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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管理要求的变化及时修订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，要注意与

相关制度的衔接，并将制衡机制嵌入到各项管理工作，实现决策、

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。着重在四个方面形成制衡机制：

一是建立重大事项议事决策机制；二是规定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

和内部授权审批控制；三是建立预决算、政府采购、资产管理等

部门和岗位间的沟通协调机制；四是建立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培

训、轮岗和评价等机制。 

（三）加强信息化建设 

各单位要不断加强信息系统建设，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内部

控制的科学性、及时性和有效性。通过信息的同步集成，改变单

位各项经济活动分块管理、信息分割的局面，逐步实现经济活动

涉及的财务、人事、教务、科研、资产、采购等主要业务管理模

块对接和数据的互联互通，促进业务协同，确保内部控制环节健

全，内部控制流程通畅。 

（四）持续推进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

纪委监察处、审计处负责组织实施学校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

工作，应当按照《内部控制评价指南》对学校内部控制建立和执

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，促进内部控制规范有效执行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，审计处完成学校 2020 年内

部控制建立和执行情况的评价工作，形成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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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1 年 7月 20 日之前，有关单位根据工作方案要求，

针对 2020 年学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内控建设问题，制

定整改工作计划及整改措施。 

（三）2021 年 11 月 15 日之前，有关单位将整改情况形成

报告提交财务处，报内控建设领导小组。 

（四）2021 年 12 月 15 日之前，各单位依据《教育部直属

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（试行）》《西安交通大学内部控制规

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根据《2021年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》

附件，进一步完善本单位相关配套制度、更新工作流程。 

 

附件：2021年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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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、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，党委各部门、各分党委

（党工委、总支）。 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4日印发  


	fwzh
	fwyear
	cs

